河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关于
对2009年疾病预防控制督导考核工作中
结核病部分补充要求的通知
各省辖市结防所（结核病预防控制中心）：

根据《河南省卫生厅关于开展2009年疾病预防控制（爱国卫生）工作督导考核的通知》（豫卫疾控〔2009〕114号）要求，近期省卫生厅将组织对全省疾病预防控制工作进行督导考核，内容包括传染病防治、结核病防治、免疫规划、农村改厕工作。督导考核采取市对市的推磨形式，省级不再派人参与。
为准确反映我省结核病预防控制工作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，特对结核病预防控制工作督导考核提出以下要求：
一、各地要严格按照督导提纲开展自查工作，提前做好迎接考核组督导考核的准备。

二、在组建市级督导组时，务必要选派精通业务、责任心强的技术骨干参加，负责考核督导提纲所规定的九项内容，并认真完成督导报告的撰写。
三、参加考核的结核病防治人员要切实负起责任，严格按照我中心结控所往年规定的督导报告格式，将督导报告及时上报，要求事实求是、公平公正，数据准确、有理有据，无漏项，较好的体现结防工作开展情况。
 四、督导结束后，参加考核的结防人员务必于12月28日前将督导报告报我所王侃同志（联系电话：68089284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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